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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压力的人们都是相似的，有压力的人们却各有各的压力。
不用进行深入的思考也会明白，孩子们的压力基本是大人传导过来的。我们这个社会的

显学其实既不是经济学也不是法学，而是“成功学”——尽管其不属任何学科，却不影响其受到
狂热追捧。成功是什么呢？无非是有钱有势，二者必居其一，然后就什么都有了。

大人们整天为此奔忙，又岂能让孩子置身事外。明白了这个理儿，害怕考试也好，
紧张师长批评也好，不都是怕输在起跑线上给闹的？ ——《南方都市报》

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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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经过四审、横跨三
年，经过一年多，新《食品
安全法》终于“姗姗来
迟”，诚如媒体报道所言，
新安全法“亮点”的确不
少，从食品生产到上架出
售、再到不合格召回制

度，而且还专门提到取消“国家免检”，这些都
彰显新法进步的一面。

或许是这些专家过多地苛求于食品本身，
亮点之中缺少了一个最为关键的“亮点”——
问责。或许“专业人士”认为放到《食品安全
法》中不合适，可是笔者想，既然确立民事赔偿
优先原则的“处罚”都“跑”到《食品安全法》中，

那么“问责”就没有理由抛诸脑后，更没道理不
成为新食品法的“亮点”之一。

犹记得“三鹿”引发的“毒奶粉事件”，当事
人如今已经受到法律的制裁，可是，这都是“善
后”，也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悲剧已经来了，
然后再进行“挽救”，而这样的“挽救”能有多大
用处呢？

之所以有人敢“铤而走险”，无视公众生
命，公然过量掺进三聚氰胺，一方面三鹿是国
家免检产品；另一方面，那便是问责制度的不
健全。即便犯了事，也不过是罚罚款，于他们
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自然，除非出了像

“三鹿”一般的恶性事件，否则很多商家依然会
一如既往地赚取“黑心钱”。

纵观整个新食品法，大多改善的地方还是
能够赢得公众的喝彩，唯一让人担忧的是“权
益受损消费者可要求十倍赔偿”这条，不少网
友歪曲了这条的意思，其实这“十倍”是额外
的，其他损失还得照样赔偿。也有不少网友担
忧，如果商家倒行逆施，先出这“十倍”的费用，
岂不可以成“封口费”？通过最近不少的案例，
这样的猜测不无道理。

少了“问责”，就如同“没有结尾”，多少
有些不尽如人意。唯有高调“问责”也成
为新《食品安全法》的“亮点”，再加上阳
光执法，才能从源头上杜绝不法商家“冒
险”思想，也方能给公众营造更安全的食
品环境。

热点
话题

话题：为什么和城管过不去？
（网易新闻“江苏常州城管局网站被

黑出现艳照”跟帖）

网友发言
看了这新闻，心情好，胃口好，睡得

香！ 荷兰网友
常州城管表示“攻击者没有社会公

德”。真不知道脸红。 山东烟台网友
想改变在百姓中的口碑，必须从自身

做起。 江苏网友
这攻击者也真是的，也不能人家是什

么你就直说什么吧？ 武汉网友
对城管此遭遇略表同情，对攻击者行

为表示赞叹，好样的！ 广州网友

话题：谁让孩子睡不好觉？
（网易新闻“新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孩子睡眠不足家长违法”跟帖）

网友发言
可笑！明明是学校搞的学生睡眠不

足，不管学校而要罚家长？ 深圳网友
现在的家长还会让小孩干家务到深

夜？ 福建泉州网友
作业错一个要抄几十遍，5月31日小

孩被罚抄作业再加上家庭作业，直到半夜
12点才睡，估计儿童节也过得不快乐。没
办法，老师就常搞这种方法处罚学生。

四川泸州网友

话题：运钞车为何遭围堵？
（网易新闻“长沙一运钞车‘吓’倒摩

托，婴儿摔伤，遭群众围堵”跟帖）

网友发言
运钞车难道就因为怕被抢就这么

牛？这样岂不是每个人身上揣点钱就可
以犯事之后大摇大摆地走开？理由都是
怕被抢嘛。 重庆网友

你不懂押运的规矩！万一有人故意
制造事端呢？还有就是押运员是不可以
带通信工具的！ 深圳网友

运钞车在按规定做事，可是那帮人和
小孩的家长到底是什么目的呢？为了让
小孩安全，还是想讹钱？四五十分钟就在
那儿僵持着，干吗不先把小孩送到医院？
幸好小孩没事，不然凶手不是别人，恰恰
就是家长本人和这群所谓的热心人。

山东潍坊网友

油价突然上调，是蓄谋还是乌龙？
油价到底涨还是不涨近来一直是个热门话

题，“犹豫”了一个多月后终于有了定论。
（6月1日《郑州晚报》）

日前国家发改委官员还信誓旦旦地称，
近期不会上调油价。哪知，话音未落，发改委
将油价每吨提高400元，更让人无语的是，已
有专家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称，此次油价仍
然未调整到位。

诸如此类的言辞多像是一场煞费苦心的遮
掩啊。在这样不动声色又惟妙惟肖的表演中，
观众上当了，车主受骗了。原来这是一个表面
上洒上几滴蜂蜜的黄连水和迷魂汤。

这是自摆乌龙还是阳光下的蓄谋，答案自
然不言而喻。

王石川

他们假装热销，我们假装热闹
今年以来，北京一些在售项目的退房率甚

至超过30%。西安、南京、深圳等城市也相继出
现了较多的退房。 （6月1日《人民日报》）

对有消费理性和独立判断力的人来说，房
地产商“自买自卖”或者花钱雇佣人来扮演抢
购，不过是一眼就能看穿的闹剧，从而摇头一笑
而过；但对那些缺乏消费理性的人而言，这种虚幻
的假象却直接导致了消费的冲动。回过头来想一
想，正是全民跟风购房的狂热风潮，从而让畸形的
市场更不理性、高涨的房价始终降不下来。

开发商为了利益进行一些虚假表演，不是什
么新鲜事。不过，他们假装热销，我们也就只能假
装热闹——不过，看热闹可以，千万不要成为人家
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廉价表演道具。

鱼烟罗

挤兑风波平息，储户损失谁负责？
“超生子女家庭不缴或缴不起罚款，亲戚的

银行存款都会被政府冻结，直接划走。”近一周
来，这种谣言在重庆近5万农户中流传。

（6月1日《重庆晚报》）

问题在于，农村超生现象少见吗？超生罚款又
都是怎么收取的？不然公众为什么会相信“若超生
家庭不缴或缴不起罚款，政府就会将其三亲六戚的
银行存款冻结或直接划走”的说法？而既然事情是
由谣言引起的，为什么不立刻就辟谣？是当地政府
没有公信力，还是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三
亲六戚的银行存款冻结或直接划走”的说法还无法
规依据？所以，尽管这样的挤兑风波虽然是由谣言
引起的，但责任却应该在相应部门那里。

在政府部门辟谣后，挤兑风波虽然已经平
息，但储户的损失会有人来负责吗？ 刘兵

防卫过当，公众捍卫
法律尊严得当

公民社会里，公民关注公共事件是出于本
能，是责任使然。当邓玉娇案成为公共事件之
后，公民有关注权，也有话语权，更有监督权。

从“邓玉娇案”的侦查阶段来看，并非一帆风
顺，甚至是一波三折。社会舆论的走势也随之发生
变化。在侦查阶段，“深入侦查，全面收集证据”的
结论是“防卫过当”，这是司法公正的第一步，是捍
卫法律尊严的第一步；并不是“迎合公众心理、平息
公众不平”的“跑偏”。这一点更让人欣慰。无论是
公民社会，还是法治社会，都需要在处理一起起公
共事件中吸取教训和总结经验，进而走向成熟。

有专业人士曾撰文指出：囿于专业知识的
壁垒，舆论所代表的民意也可能与法律理性发生冲
突，在这种冲突的舆情激荡下，司法机关的职责更
重。公众有监督司法机关认真履行职责的权利。

邓玉娇的“防卫过当”，公众捍卫法律尊严
得当，公众助推司法公正得当。

邓玉娇案的“司法之旅”还在继续，因此，
公众还会一如既往地关注，还会发出不同的
声音，还会为助推司法公正和捍卫法律尊严
而努力。 冬雪草

我之所以不在“邓玉娇的行为是否属于正
当防卫”这一问题上发表意见，是我知道自己
不精通法律。而公众精通法律吗？这个问题
应该是否定的吧。但是，公众恰恰就在这个问
题上发表了大量意见。

不过，公众舆论在邓玉娇案中显然应该
有一个更理想、更必要的切入点，即要求巴
东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引咎辞职，要求
澄清吏治！

在这样一个话题上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
只需要常识就行了——即你只需要能够判断，
邓贵大、黄德智等人作为公职人员进入色情场
所，与服务人员发生争执并发生命案，这是否
政治丑闻！而这是何等简单的事啊，在这样的
事上进行判断，谁敢再说我们是“法盲”！同
时，如果我们通过这种途径终于实现了对官员
的有效监督，又何愁邓玉娇在面对司法时不会
得到公正对待呢？ 友瑜

邓玉娇案的舆论偏失

由湖北省恩施州公安机关组织侦办的“邓玉娇案”已侦查终结。公安机关认为邓玉娇在遭受
到黄德智、邓贵大强迫要求陪其洗浴，被拒绝后又拉扯推搡、言词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持刀，持刀
将邓贵大刺死、黄德智刺伤，其致人死伤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将邓贵大刺死、黄德智刺伤，其致人死伤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

（（66月月11日《郑州晚报》）日《郑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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